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调研工作考核办法

（2013年修订）

为全面建立客观公正的调研工作评价机制，激发全市法院参与调研工作的积极性，根据《中基层人民法院工作目标年度考核办法》，结合调研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调研工作考核实行基本任务计分、成果采用加分和工作瑕疵扣分。调研基本任务分与成果采用加分之和减去工作瑕疵扣分为调研工作年度得分。如年度得分低于60分，每差5分在中、基层法院年度目标考核中扣减0.1分。

二、调研工作基本任务总分60分，具体计分标准为：

1.按时上报月度司法统计报表且无差错的，计10分；

2.按时完成并上报月度、季度、半年、全年案件审理情况分析及2篇专题信息型或资料型统计分析、1篇专题研究型统计分析的，计10分；

3.按时完成学术讨论会论文报送任务的，计10分。

4.建立健全案例工作机制，按时完成案例上报任务的，计10分。

5.健全司法建议归口管理机制、发现提出机制、起草审核机制以及及送达反馈机制，及时上报司法建议及反馈情况的，计10分。

6.全面落实上级机关关于司法公开和未成年人审判等各项规定，扎实推进司法公开和未成年人审判等改革试点任务的，计10分。

三、任务完成瑕疵扣分标准为：

1.未及时上报司法统计分析报表，或上报有差错的，每次（处）扣5分。经督促整改后一周内未及时更正的，再扣5分。扣完为止。

2.未及时上报案件审理情况分析和专题统计分析，每次扣5分。经督促整改后一周内仍未上报的，再扣5分。扣完为止。

3.未按时保质完成学术讨论会论文报送任务的，每差1篇扣4分。扣完为止。

4.未按时完成承担的市高法院重点调研课题的，扣5分。经督促后仍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再扣10分，承办法院三年内不得作为课题承办单位；承担的市高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报告被评为不合格的，扣10分。

5.未按要求确定参考性案例通讯编辑、建立参考性案例工作网络的，扣5分；未按时保质完成各种案例报送任务的，每差1篇扣4分，扣完为止。

6.未按要求建立司法建议工作的归口管理机制，落实司法建议的统一审核制度，发出司法建议不规范，或不及时向市高法院上报司法建议副本的，每次扣5分。

7.未落实上级法院关于司法公开和未成年人审判等改革规定的，每发现一处（次）扣5分；试点法院推进司法公开、未成年人审判、环境审判工作不力，无年初计划及年终总结，或未完成年度试点改革任务的，扣10分。

8.未按时保质完成市高法院研究室安排的其他调研、司法统计任务的，每次扣5分。经督促后仍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再扣5分。

四、调研成果采用加分标准为：

1.上报司法统计信息在市高法院研究室《司法统计分析》发表的，每篇加1分。上报专题或综合司法统计分析在市高法院研究室《司法统计分析》发表的，每篇加2分；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院调研与司法统计》发表的，每篇加6分。

2.上报学术论文被市高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的，每篇加4分。在全国法院学术论文讨论会上获一、二、三等或优秀奖的，每篇再加48、24、16、8分。

3.上报案例被市高法院作为参考性案例发布的，每篇加16分；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发布的，每篇加48分。

4.上报的司法建议被市高法院评为优秀司法建议的，每篇加6分。

5.调研成果在《重庆审判》、《重庆法院案例指导与参考》等市高法院主编的书刊以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机关报刊发表的，每篇加3分；在《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或最高人民法院各庭室主编的《审判指导与参考》发表的，每篇加6分；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表的，每篇加16分。

6.调研成果在市高法院确定的11种社科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增刊除外），每篇加8分；在其他社科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增刊除外），每篇加4分；在社科类中文核心期刊外其他类公开发表学术刊物（包括社科类中文核心期刊增刊）发表的，每篇加2分。

7.调研成果在《人民司法》、《法律适用》杂志社或《人民法院报》社等单位举办的学术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每篇加24、16、8、4分。在中国法学会或其他国家级学术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及优秀奖的，每篇加16、8、4、2分。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省级机构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一、二、三等及优秀奖的，每篇加8、4、2、1分。

8.承担省部级（含市高法院）法学重点调研课题并经验收合格的，承办、主办、协办法院分别加18、12、4分；被评为优秀的，承办、主办、协办法院分别加24、16、8分。承办国家级（含最高法院）法学重点调研课题并经验收合格的，每项加24分，办结子课题的加12分；被评为优秀的，每项加48分，办结子课题的加16分。

9.在正式出版社公开出版法学专著或调研文集的，每部加16分。

10.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未成年人审判试点法院及市高法院确定的环境保护审判法庭试点法院认真完成改革任务，积极推进试点工作，获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口头表扬或最高人民法院书面肯定评价的，加8分。
11.举办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调研活动的，每次加6分。

五、调研工作得分上不封顶，作为评选年度调研工作先进法院的主要依据。市高法院研究室每季度通报一次中、基层法院调研工作任务完成瑕疵情况与调研成果加分情况，年底发布一次调研工作年度总得分及排名情况通报。

六、学术论文获奖、参考性案例及指导性案例选用或调研成果在市高法院确定的11类社科类中文核心期刊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表的，除按本规定在调研工作得分中获得加分外，同时在中、基层法院年终目标考核总得分中获得加分。

七、未完成基本任务或在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除按本规定予以扣分外，同时扣减中、基层法院年度目标考核得分0.2分。

八、各中、基层人民法院应在每季度末对本院调研工作情况进行自评，并将自评情况和获得加分的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市高法院研究室。

九、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3年3月22日印制

                                      
